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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市人民政府 

办 公 厅 文 件  

 
 

南府办〔2013〕109 号 
 
 

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宁市 
无偿献血者及其受益人临床用血费用 

报销管理办法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管委会，市级各双管单位，

市直各事业、企业单位： 

《南宁市无偿献血者及其受益人临床用血费用报销管理办

法》已经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 4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2013 年 7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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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市无偿献血者及其受益人临床用血费用 
报销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保障无偿献血者合法权益，促进无偿献血工作持

续健康开展，根据《南宁市献血条例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 凡在本市参加无偿献血的公民（以下简称无偿献血

者）及其受益人临床用血费用报销适用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的受益人，是指无偿献血者的配偶、直系亲属（直

系血亲）、兄弟姐妹（同胞、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）。 

参加互助献血的公民，享受无偿献血待遇。 

 第三条  无偿献血者及其受益人临床用血报销费用为血液

的采集、储存、分离、检验的费用，不包括医疗机构进行的血型

鉴定费、输血前检验费、配血费及储血费等费用。  

第四条  临床用血费用报销按照无偿献血在先，费用报销在

后的原则执行。 

第五条  全血献血者临床用血费用报销标准按照全国统一的

全血收费标准计算。 

机采成分血献血者每捐献一个治疗量机采成分血折算 800 毫

升全血。 

第六条  无偿献血者及其受益人可以享受的临床用血报销量

按《南宁市献血条例》第十五条的规定执行，具体报销操作规程

由市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规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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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血时间以医疗机构出具的费用发票日期为准。 

第七条  无偿献血者首次献血时，应当将受益人的姓名、居

民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填写在无偿献血证书的指定位置。 

第八条  无偿献血者申请报销本人临床用血费用, 应提供以

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有效身份证件、无偿献血证的原件和复印件； 

（二）医疗机构出具的临床用血费用发票、费用清单原件或

有效复印件。 

第九条  无偿献血者的受益人临床用血后，申请报销临床用

血费用的, 除了出具第八条规定的材料外，还应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用血者是无偿献血者无偿献血证上指定的受益人的，

需提供受益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二）用血者不是无偿献血者无偿献血证上指定的受益人，

但是无偿献血者的配偶、直系亲属（直系血亲）、兄弟姐妹（同胞、

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）的，需提供能证明与无偿献血者关系的户

籍本、结婚证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关系证明等有效证明材

料。 

第十条  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用血

者，其临床用血费用，按参保地城镇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

疗有关规定报销。已报销的用血费用不再重复报销；未报销的用

血费用余额，无偿献血者及其受益人可以向南宁中心血站（以下

简称“血站”）或有关医疗机构申请办理报销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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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若需要留存

医疗机构出具给用血者的费用发票原件的，须在发票复印件上注

明血费已报销金额或比例，同时加盖公章和注明日期。该材料可

以作为用血者向血站或医疗机构申请报销临床用血费用的凭证之

一。 

第十一条  血站或医疗机构受理报销申请后，经审核符合规

定的报销条件的，15 个工作日内给予报销，并在无偿献血证上填

写用血费用报销情况；不符合报销规定的，不予报销并说明理由。 

第十二条  市人民政府建立无偿献血临床用血专项经费，用

于支出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报销费用、无偿献血者的受益人临床

用血报销费用。 

无偿献血临床用血专项经费由财政预算拨款、提供给医疗机

构的所得按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、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捐助及按规

定可用于鼓励无偿献血的其他资金组成。无偿献血临床用血专项

经费实行专帐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。 

加强无偿献血临床用血专项经费的财务管理，保证专款专用，

并实行统一核算、统一管理，血站每季度向市卫生行政部门和市

财政部门报告无偿献血临床用血费用报销情况。 

第十三条  建设无偿献血及临床用血网络系统，各用血医疗

机构建立临床用血及储血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并与血站相联，在血

站和医疗机构之间实现无偿献血及临床用血信息共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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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医疗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办理无偿献血临床用

血费用报销手续。 

血站负责组织对医疗机构负责办理无偿献血临床用血费用报

销手续的工作人员的培训，加强对报销工作的指导。 

医疗机构应于每月 10日前将上月用血费用报销情况进行统计

汇总，并将汇总表和留存的报销材料一并交血站，办理结算手续。

血站应当对医疗机构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，符合报销规定的，予

以结算；不符合报销规定的，不予结算。 

第十五条  申请报销人对其提供的申请报销临床用血费用的

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弄虚作假。 

申请报销人骗取血费的，由血站依法追缴其所报血费，并取

消其当次报销资格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。 

第十六条  血站或者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

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市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情节严重

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

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：  

（一）对不符合规定的免交费用的用血者给予报销用血费用

的； 

（二）对符合规定的免交费用的用血者不给予报销用血费用

的； 

（三）索取或者收受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； 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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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在本市参加无偿献血的外籍人员，临床用血费用

的报销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 
 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。 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会，市工商联。 

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7 月 12 日印发 

（网络传输） 


